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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广东同宇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公司注册地址位于四会市大沙镇马房开发区（西南一区编号 ES1020），是一家专

业生产和销售树脂及稀释剂等化工产品的企业。

为了全面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品质，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该公司对原有厂房实施技术改造（以下或简称“该项目”），改造主要内容有在原有车间一投入环

氧树脂生产设备，淘汰丙烯酸树脂生产设备，配套 DCS 自动控制生产系统及环保处理设施；对甲类车间二进行自动化升级。公司技术改造后，产品种类及产量变更

为环氧树脂 13000 吨/年，酚醛树脂 500 吨/年，苯并噁嗪树脂 500 吨/年，基础环氧树脂 10000 吨/年（非危险化学品），工业盐 3000 吨/年（非危险化学品）。该项

目已取得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安全条件审查备案回执》和《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因改善环保措施、提高生产效率等因素，对原改

建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专篇》进行设计变更，并委托福建省石油化学工业设计院出具了《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变更报告》，并取得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危险化

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该公司已按《安全设施设计专篇》以及《变更报告》的要求进行施工，现该项目已竣工，并于 2020 年 9 月 3日取得肇庆

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试生产（使用）方案备案告知书》，试生产期限为 2020 年 9 月 3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5 日。根据《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粤安监【2017】19 号）第二十七条“建设项目试生产期限应当不

少于 30 日，不超过一年”的要求，该项目已试生产（使用）已超过 30 天，现申请竣工验收。

（2）项目评价结论

广东同宇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改造改建项目的安全设施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与之配套的安全设施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

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规定，具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条件，满足《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1 号，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79 号令修正）中第二章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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